
经济管理学院 2024 级本科生专业分流实施原则和办法 

 

根据我校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专业大类招生的现状，为满足学生专业学习

的兴趣，2024级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本科生将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进行专

业分流调整，经济学类按照能源经济专业及金融学专业分专业进行培养，工商管

理类按照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分专业进行培养。为规范大

类招生的专业分流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一、指导原则 

1. 志愿优先、成绩排序，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2. 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尊重学生个性发展。 

3. 合理配置教学资源，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和各专业的持续发展。 

二、基本要求 

1. 根据社会需求、学生志愿、教学条件等因素确定各专业的计划接收人数。 

2. 学院制定专业分流原则和实施办法，经院党政联席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报校教务处审批。分流方案和分流结果向学生公示。 

3. 学院 2024级各专业总人数 252人，其中：经济学类 60人，工商管理类

112 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56人。根据摸底调查结果、社会需求、教学

资源等因素设计并经学校批准，2024级各专业的计划规模如下（含民族生，不

含转专业学生）： 

表 1：2024级各专业普通学生容量计划最大规模 

类别 经济学类 工商管理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专业 能源经济 金融学 会计学 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人数 33 33 62 31 31 62 

三、专业分流具体方案 

1. 专业分流对象 



本次专业分流对象为招收的 2024级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本科生。 

2. 专业分流领导小组及监督申诉小组成员构成 

专业分流领导小组组长：王建良 

副组长：刘明明  胡  锐 

组  员：李  明  冯连勇  孙  竹  许文静   张  璇  冯晓晴  李正福 

秘  书：刘艳平 

 

监督申诉小组组长：朱义清 

组  员：刘子越  厉  显 

3. 专业分流方式 

（1）学院按照大类各专业普通学生容量计划最大规模，根据学生志愿优先、

成绩排序的原则实施，即学生的专业分流志愿作为第一决定依据，学生的成绩排

序作为第二决定依据。 

（2）经济学类每名学生只能填报一个专业志愿；工商管理类每名学生可以

填写两个专业志愿；相同志愿学生，按照学科排名百分比计算，百分比小的同学

优先。 

4. 参军退伍学生、民族生专业分流处理办法 

（1）参军退伍学生按照学校办法执行。 

（2）民族生按照学校成绩算法，课程总成绩大于等于 40小于 60 分，按 60

分记载，60分以上按实考分记载；民族生填报志愿和排序原则与普通生相同。 

5. 其它措施 

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实行公示制度，在公示期内，如学生对专业分流结果有异

议，可书面（可以是电子版形式）通过秘书向专业分流监督申诉小组提交材料，

由监督申诉小组核实、处理。 

四、成绩核算办法 



1. 专业排名按学生第一学期必修课的学分加权平均成绩由高至低排列名次。

课程成绩以初始成绩为准，不考虑加分、补考和重修成绩。 

必修课的学分加权平均成绩计算公式为：   

 



i

ii

X

XY   （其中 iY 为第 I门课程成绩， iX 为第 I门课程学分）。 

2. 学科类排名的百分比计算，为本人所在名次除以总人数乘以 100%。 

五、工作日程 

1. 2025年 4 月 21日前：公示《经济管理学院 2024 级本科生专业分流实施

原则和办法》。 

2. 2025年 4月 22日-24 日：签署知情书，填报志愿。 

3. 2025年 4月 25日：完成专业分流。 

4. 2025年 4月 26日：专业分流结果公示。 

六、附则 

1. 如遇特殊情况由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2. 所有规定，如果遇到学校政策调整，以学校政策为准。 

3. 本规定解释权在经济管理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小组。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 

2025年 4月 19 日 


